
護  膚  星  軟 膏 
Fluomycin Ointment “VPP”  

本 品 主 成 分 為 Neomycin Sulfate 及 Fluocinolone 
Acetonide，Neomycin Sulfate 為藥效優越之外用廣效性抗
生素，所含 Fluocinolone Acetonide (6α,9α-difluoro-16α
hydroxy prednisolone-16,17-acetonide)，屬合成性糖皮質
類固醇(Synthetic Glucocorticoids)，對發炎性、過敏性皮膚
炎，極具療效。本品由其兩者配伍，可產生相乘療效。 

【主成分】：每公克含 

Fluocinolone Acetonide……………………………..0.25 mg 
Neomycin (as Sulfate)……………….……5.0 mg (Potency) 

本藥品含賦形劑 Tween 60、Beeswax、Benzyl Alcohol、
White Soft Paraffin、Propylene Glycol。 

【適應症】：過敏性及炎症性皮膚疾患。 

【效能】：異位性皮膚炎、神經性皮膚炎、接觸性皮膚炎、皮
脂漏性皮膚炎、濕疹性皮膚炎、皮膚搔癢、鬱滯性
皮膚炎、擦爛性濕疹、錢幣形濕疹、剝落性皮膚炎、
擦爛性牛皮癬、手術後感染。 

【藥理作用】： 

本品所含 Neomycin Sulfate 屬於氨基配醣體抗生素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為廣效性抑制劑，尤其對革
蘭氏陰性菌抗菌效果強，於鹼性下作用最強，膿及細胞滲出
物，亦不能破壞本品抗菌力。本品所含另一成分
Fluocinolone Acetonide 於結構 C6, C9位置上以 F 鹵化，較
諸天然性糖皮質醇類固醇(Natural Glucocorticoids)，具更強
抗炎性，故使用劑量可以減少，相對地降低其副作用。
Fluocinolone Acetonide 0.025%，較 Hydrocortisone 1%相
較，則具相同效果。 

Fluocinolone Acetonide 由於具抑制細胞液滲出作用，及細
胞增殖，並能抑制微血管擴張，故具抗炎作用，又
Fluocinolone Acetonide 使嗜伊紅性白血球(Eosinophil)，及
抗體之生成減少，同時抑制 Histidine Decarboxylase 之作
用，使組織胺生成減少，故具極佳之抗過敏作用。 

【副作用】： 

抗生素： 

1. 過敏性皮膚炎。 

2. 繼發生感染。 

3. Neomycin：耳及腎毒性。 

類固醇： 

(A) 局部性：搔癢、刺痛、紅斑、皮膚感染、毛囊炎、青春
痘、皮膚濕軟、繼發性感染、多毛症、皮膚萎縮、痱子、
毛細管擴張。 

(B) 庫欣症候群(Cushing’s Syndrome，如滿月臉、體重增
加、疲倦、高血壓、多毛症、月經異常、人格異常、水
腫、多尿、多渴等)、繼發性腎上腺功能不足(Secondary 
Adrenal Insufficiency)，如疲倦、無力、噁心嘔吐、食
慾不振、體重減輕、低血壓、腹痛、便秘或腹瀉等。 

【注意事項】： 

1. 須置於小孩接觸不到之處。  

2. 避免陽光直射，宜保存於陰涼之處。  

3. 除非有醫師指示，兒童、孕婦及授乳婦不建議自行使用。  

4. 勿超過建議劑量，若有副作用產生，應立即停藥就醫。  

5. 除非有醫師指示，本製劑限於皮膚外用不得內服，或使用
於眼睛內，亦不得施於眼睛四周或黏膜。  

6. 除非有醫師指示，本製劑勿使用於大面積之體表或皮膚深
部感染。  

7. 使用後自覺狀況未改善或更惡化，應立即停藥並就醫。  

8. 除非有醫師指示，使用皮膚外用藥後請勿覆蓋，以免增加
副作用。  

9. 塗抹皮膚外用藥後應徹底洗淨雙手後，再戴隱形眼鏡。  

10. 深部皮膚組織感染請就醫治療。  

11. 除非有醫師指示，類固醇抗發炎劑不可連續使用超過二星
期。 

【警語】： 

抗生素： 

1. 對藥物各成分過敏者不得使用。 

2. 長期使用有可能引起繼發性感染。 

3. 會使衣物染色。 

類固醇： 

1. 對藥物各成分過敏者不得使用。 

2. 小孩長期使用較易引起庫欣氏症候群及腎上腺功能障
礙。 

3. 癬類或其他皮膚感染症，應使用抗感染劑，單獨使用類
固醇會使病情惡化。 

4. 臉部、腋部及鼠蹊部，若長期使用類固醇容易出現局部
皮膚萎縮。 

5. 皮膚的黴菌感染有時不易與其他皮膚炎區分，誤用類固
醇會使病情惡化並造成日後診斷及治療之困難。 

【用法、用量】：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外用；每日 2~3 次，每次使用少量於患部，輕揉塗勻。 

【包裝、貯藏】： 

1. 本藥應包裝於緊密容器，儲存於陰涼(15~30℃)且孩童不
易取得處所，並避免冷凍。 

2. 100 公克以下鋁軟管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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